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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案例看公知常识类审查意见答复策略 

作者：张文超 

一、引言 

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公知常识类审查意见越来越普遍，已成为答复审查意见环节面临

的难点之一。对于公知常识的定义，《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 3.2.1.1 中仅以举例

的方式予以阐释：“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例如，本领域中解决该重新确定技术问题的惯用

手段，或教科书或者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工具书中披露的解决该重新确定技术问题的技

术手段。” 

在实际评述中，审查员有时会引用工具书等证据举证，但亦有很多情况不提供证据，

借助逻辑分析或说理的方式评述，这导致很多情形下对于公知常识的认定带有一定的主观

性。此类审查意见在答复时，不能把焦点集中在争辩区别特征本身是否为公知常识，仍需

回归到三步法的深入应用。 

下面笔者将结合三个具体案例进行剖析，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分享公知常识类审查意

见的答复策略。 

二、案例分析 

案例 1：立式空调风道结构 

涉案专利的专利号为：ZL201320452441.6，名称为“立式空调器风道结构及立式空调

器室内机”，专利权人为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涉案专利授权时的独立权利要求为： 

1. 一种立式空调器风道结构，包括容纳有平行设置的双贯流风轮，与双贯流风轮对应

的送风通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双贯流风轮共同作用的蜗壳本体或者共用的蜗舌本体，

该本体上设置有安装面，在该安装面与换热器之间设置有能隔开双贯流风轮对应的送风通

道且可拆卸的设置在所述安装面上的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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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风道结构剖视图 

在无效程序中，无效请求人使用 D1（CN102147130A）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结合 D2

（CN102384533A）和公知常识证据《机械设计手册》评述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本案

争议的焦点是公知常识证据是否给出了结合启示。 

D1公开了一种双贯流空调器室内机，包括前面板组件和壳体 13构成的外壳、竖直设置

在外壳内的左右两个贯流风轮 10、设置在外壳内并位于贯流风轮 10后侧的换热器 9、设置

在外壳后面的进风口 12.1 和设置在外壳前面的出风口；所述外壳内还设置有位于两个贯流

风轮 10之间的蜗壳组件 8，蜗壳组件包括左蜗壳 8.1、右蜗壳 8.2，以及将左、右蜗壳连接

为一体的连接凸起 8.3，连接凸起 8.3延伸至靠近换热器 9的位置。 

D2 公开了一种空调机，分隔件 80包括：结合在流路引导件 70 的后侧的结合板 84；与

结合板 84 结合并设置于热交换器 60 与结合板 84 之间的分隔板 82。结合板 84 用以使分隔

板 82 能够与流路引导件 70 连接。分隔板 82 起到对形成在排风扇 50 之间的空间进行分隔

的作用，以使通过热交换器 60的空气可通过设在主体 10内部两侧的排风扇 50排出。 

 

     D1-图 3                                D2-图 2 

公知常识证据公开了：“连接按拆卸可能性分为可拆卸连接与不可拆卸连接，可拆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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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是经若干次反复拆装，连接件和被连接件仍不损坏，能保证原来连接质量的，如螺纹连

接、花键连接等。应考虑机器在使用中是否要经常拆卸或拆卸时是否要求保持零件完整，

来选择连接形式。” 

无效请求人认为：权利要求 1 相对于 D1 的区别特征包括蜗壳本体上设置有安装面、隔

板可拆卸地设置于安装面，D2 中的分隔板 82 通过结合板 84 安装在共用的蜗舌的安装面上，

分隔板 82 与结合板 84 结合，表明二者是两个物体连接在一起，而连接方式包括可拆卸和

不可拆卸,这已在公知常识证据中公开。因此，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 相对于 D1、D2 和公

知常识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 

上述评述逻辑表面上来看顺理成章，但如果按照创造性判断“三步法”中的第三步，

在判断显而易见性时，需要判断是否具有技术启示，若同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则存在技术

启示：1.判断现有技术是否公开了区别技术特征；2.判断区别特征在现有技术中所起的作

用与该区别技术特征在要求保护发明中为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

显然请求人的上述观点忽略了公知常识证据中“可拆卸连接”所解决的技术问题。 

合议组认为：公知常识证据中记载了“可拆卸连接是经若干次反复拆装，连接件和被

连接件仍不损坏，能保证原来连接质量的”。可见，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通常设置可拆

卸连接是基于连接质量以及反复拆装不损坏设备的目的，是单台空调器在生产、装配、使

用或维护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而涉案专利将隔板可拆卸地设置于安装面，所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提高风道部件的通

用性以适用于不同机型的空调或匹配不同的换热器，从而降低模具成本。因此，虽然公知

常识证据能够证明可拆卸连接本身是公知常识，但并不能证明将其应用于空调器风道结构

解决隔板通用性的问题，并满足不同尺寸换热器、不同机型空调器是公知常识。 

在此基础上，公知常识证据还记载了“应考虑机器在使用中是否要经常拆卸或拆卸时

是否要求保持零件完整，来选择连接形式”。然而，空调器风道结构的隔板在使用中并不涉

及因维修或更换等需要经常拆卸的问题，且基于送风稳定性以及风道完整性的考虑，本领

域技术人员通常会将风道结构设计为整体构造，而非可拆卸的分体构造。由此，从该角度

来看公知常识证据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结合启示。 

综上，对于本案，“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应理解为采用公知技术手段解决相应的技术

问题是公知的。可见，对于被认定为公知常识的特征，技术问题是判断公知常识的关键，

即使技术特征所呈现的技术手段为公众常见的，仍要结合其解决的技术问题来判断其是否

属于公知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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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水处理的微颗粒物分离器 

涉案专利的专利号为：ZL201510875915.1，名称为“水处理的微颗粒物分离器”，专利

权人为个人。涉案专利公开文本的独立权利要求为： 

1.一种水处理的微颗粒物分离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水箱、第二水箱、搅拌器合

过滤膜结构，所述过滤膜结构至少包括滤膜，所述第一水箱的入水口靠近所述第一水箱的

底部设置，所述搅拌器用以搅拌所述第一水箱中的液体，所述第二水箱的上侧开口处覆盖

所述过滤膜结构，所述第二水箱合所述第一水箱之间的连接或位置关系使得第一水箱中的

液体能够从上册开口溢流至所述第二水箱的上侧开口处的过滤膜结构，且使得液体经过所

述滤膜过滤后进入所述第二水箱；所述第二水箱的出水口靠近所述第二水箱的底部设置。 

 

涉案专利-图 1 

在驳回决定中，审查员用 D1（US5770092A）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结合常用技术手

段评述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本案给出的答复启示为：被认定为常用技术手段的区别

特征是否能够顺利地与 D1结合而形成涉案专利的方案。 

具体地，审查员认为：D1公开了一种净化水的装置，包括第一槽 12、第二槽 30、水收

集槽 64 和多孔皮带 44，第二槽 30接受来自第一槽 12的混合物 28，第二槽 30上安装溢流

堰 40 永固排放部分澄清的水，连续驱动的多孔皮带 44 具有接受澄清水的表面 46，皮带运

动使夹在皮带孔中的固体颗粒在第二部位 62释放。 

由此，D1 中的第二槽 30 相当于第一水箱，水收集槽 64 相当于第二水箱，区别技术特

征至少包括：第一水箱内设置搅拌器用以搅拌其内的液体。为了防止污泥堆积在废水进水

口，在第二槽中设置搅拌器来搅拌其中液体是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第二水箱上侧开口处

覆盖滤膜，在水处理领域中使用滤膜是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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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图 1 

对此，申请人提出了复审，复审决定中合议组对上述两个区别技术特征的观点如下： 

1. 对于“在第一水箱中设置搅拌器”这一区别技术特征，D1的说明书记载了“第二槽

30 相当大足以使较大的固体 34 沉降，在其下部至少装配一个可开启的出口 36 用以定期、

短时间地排放固体 34 以及有限量的混合物 28。第二槽 30 安装了溢流堰 40，用以排放部分

澄清的水 42。在过滤前去除较大的固体颗粒，并在连续运转的基础上清洗多孔皮带，可防

止过滤机堵塞。” 

可见，D1 采用沉降和连续驱动的多孔皮带过滤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净化，即在用连续驱

动的多孔皮带过滤之前，需要进行沉降，即在第一槽中将絮凝剂加入废水中，在第二槽中

使较大的悬浮固体沉降，避免过滤机堵塞。 

然而，涉案专利采用倾斜设置的过滤膜结构依靠重力对流经其的循环水过滤，减少循

环水中的颗粒物，其在第一水箱中设置搅拌器，用以避免固体颗粒聚集在靠近第一水箱底

部设置的进水口附近。该方案不需要沉降，废水需要顺利地溢流至第二水箱。 

通过分析，在 D1 的基础上，为了避免后续过滤堵塞的情况发生，在过滤之前进行沉降

操作对 D1 的技术方案而言是必要的，然而设置搅拌器会搅动水中颗粒，势必会导致沉降操

作无法进行。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 D1 的技术方案，在第二槽 30 中设置搅拌器存在

实质性的技术障碍，即 D1 给出了相反的技术教导，本领域技术人员不能从现有技术中得到

启示在 D1的技术方案中设置搅拌器。 

2. 对于“在第二水箱上侧开口处覆盖滤膜”这一区别技术特征，D1记载了“过滤前去

除较大固体颗粒，并在连续运转的基础上清洗多孔皮带，可防止过滤机堵塞。可以实现连

续操作，且可避免过滤机堵塞的问题。” 

涉案专利采用倾斜设置的过滤膜结构实施过滤，而 D1 采用连续驱动的多孔皮带实施过

滤，其目的是实现连续操作。尽管过滤膜和多孔皮带都是本领域已知的过滤手段，但在 D1

的基础上，并不能简单地用过滤膜替换其中的多孔皮带，因为过滤膜在材质和结构上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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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皮带存在较大差异，不能承受皮带轮连续驱动所造成的磨损，而对皮带的连续驱动是实

现该净化水工艺连续操作的必要条件。即 D1 并未给出用过滤膜替换多孔皮带的技术启示，

用滤膜代替多孔皮带存在技术障碍，甚至存在相反技术教导。 

3. 从整体发明构思来看，D1提供一种净化水的装置，可实现连续操作，且可避免过滤

机堵塞，通过在过滤前除去较大的固体颗粒，并连续运转从而防止过滤机的堵塞，这是其

发明构思的具体体现。可见，沉降操作和多孔皮带的连续驱动对于实现其发明目的而言是

必须的，因此在 D1 的上述教导下，本领域技术人员难以想到增设搅拌器以及用滤膜替换多

孔皮带。 

综上，若区别技术特征被认定为常用技术手段，在答复时可深入分析 D1 的方案，并从

区别特征是否能够与 D1 方案顺利结合以形成本申请方案的角度考虑，如果存在技术障碍甚

至是反向教导，则能够较为有效地破坏审查意见中认为存在结合启示的逻辑。 

案例 3：新型反应烧结碳化硅节能网状板及组合式窑具 

涉案专利的专利号为：ZL201420055283.5，名称为“新型反应烧结碳化硅节能网状板

及组合式窑具”，专利权人为个人。涉案专利公开文本的权利要求 1和 2为： 

1.一种新型反应烧结碳化硅节能网状板，包括棚板（1），其特征在于：在棚板（1）上

开设有多个通孔（2），多个通孔（2）交错设置，棚板（1）的厚度为 3~12mm。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新型反应烧结碳化硅节能网状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棚板

（1）为矩形，通孔（2）为沿棚板（1）长度方向设置的条形孔。 

 

涉案专利-图 1 

在无效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 1，无效请求人使用 D1（CN1724964A）作为最接近的现

有技术，结合公知常识证据《国家建材行业标准》评述权利要求 1不具备创造性。 

其中，D1 涉及一种节能陶瓷耐火承烧板，并公开了“陶瓷耐火承烧板 5 的面部是平整

的平面，其底部平面布满纵横斜向排列的筋 6。在每个空格 7 内均设有一个圆通孔 8”。从

附图 4可看出圆通孔 8交错设置。由此，权利要求 1相对于 D1的区别技术特征在于：板的

材料为反应烧结碳化硅，厚度为 3～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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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常识证据中规定了反应烧结碳化硅板的产品分类与标记、技术要求等，其产品包

括有孔棚板，厚度根据棚板规格的不同可采用 6～8、7～8、8～10mm。 

由此可见，采用反应烧结碳化硅制作有孔棚板已经被申请日前的国家标准所公开，并

且标准中厚度范围也落入了涉案专利厚度范围之中，因此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不具备创

造性。合议组也认同请求人的观点。 

对于权利要求 2，请求人主张公知常识证据中公开了反应烧结碳化硅棚板的形状为矩

形，同时 D1 公开了“通孔可选择圆孔、方孔、多边形孔或不规则形状孔”，基于此本领域

技术人员容易想到采用条形孔。由此，权利要求 2 不具备创造性。由此，争议的焦点在于，

基于 D1公开内容，权利要求 2采用“沿棚板的长度方向延伸的条形孔”是否容易想到。 

 

D1-图 4和图 5                                  

合议组认为：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记载，权利要求 2 中“棚板（1）为矩形，通孔（2）

为沿棚板（1）长度方向设置的条形孔”的作用是使通孔占用棚板较少的横向面积，使得棚

板宽度方向保持足够的强度。同时，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这样做客观上还能够保证棚板足

够的过火面积，使得在任何宽度方向上均能透火，进一步实现 “窑炉内温度均匀”的目的。

即权利要求 2 中沿长度方向设置条形孔实际上解决了“兼顾强度与过火面积”的技术问题。 

D1 公开了“承烧板的通孔 4 可选择圆孔、方孔、多边形孔或不规则形状孔，都会产生

明显效果，但以采用圆孔为最佳”。其虽然公开了孔可采用多边形孔或不规则形状孔，但未

公开可采用条形孔，也未公开孔的设置方向，且公开的明确形状的孔为“圆孔、方孔”并

且记载了“以采用圆孔为最佳”，可见 D1更倾向于采用类似于圆和方的孔。 

而且，根据 D1 的记载“陶瓷耐火承烧板板底平面布满筋、空格和通孔，通过模压、烧

结而成，使承烧板的结构发生变化，强度更好，由于承烧板底部布满空格和通孔……进而

使承烧产品底、面受热基本一致”，可知其通过制造工艺以及在承烧板上加筋来加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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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技术人员在 D1 基础上难以想到通过改变孔的形状来保证板的强度，同时还兼顾过火

面积。因此，D1 未能给出采用“沿长度方向分布的条形孔”解决“矩形棚板宽度方向需保

持足够强度并兼顾过火面积”这个技术问题的启示。 

此外，D1 提及“承烧板规格为 460*460*10mm（长*宽*厚）”，即正方形板，不存在“矩

形棚板宽度方向强度”的技术问题，在此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就没有动机将其通孔 4

改进为“沿长度方向设置的条形孔”。因此，请求人关于权利要求 2 不具备创造性的无效理

由不能成立。 

综上，虽然从常规认知来看，对棚板上通孔的形状进行改变似乎容易想到，但是在判

断创造性时，仍要客观确定出涉案专利中采用的通孔形状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并判断现

有技术中是否给出采用区别技术特征解决其技术问题的启示，同时也要判断用于评述的现

有技术中是否存在该技术问题，若不存在该技术问题则没有动机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从

上述角度可更客观地认定区别技术特征的改进是否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 

三、案例启示 

通过以上三个案例的分析，为答复审查意见和新申请撰写提供了一些启示。在答复审

查意见时，将对比文件和公知常识证据进行深入分析，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寻找切入点，从

而有针对性地反驳审查意见中的观点。 

1、是否脱离特定场景 

公知常识必须与技术问题对应，“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应理解为采用公知技术手段解

决相应的技术问题是公知的。技术问题是判断公知常识的关键，即使技术特征呈现的技术

手段为公众常见的，仍要结合其解决的技术问题来判断是否属于公知常识，并非区别特征

是公知常识，就一定给出了技术启示，还要同时判断其是否可以解决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 

例如，案例一中虽然可拆卸连接本身是公知常识，但并不能证明将其应用于空调器风

道结构中以解决风道结构通用性的问题，以满足不同尺寸换热器、不同机型空调器需求是

公知常识。 

2. 是否存在结合障碍 

此处的结合侧重于在结合时存在困难之处，即以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视角，想象如果两

种技术结合，是否能够轻易实现，如果不能则分析两种技术结合存在何种困难。具体地，

被认定为常识的特征与最接近现有技术中的技术特征难以兼容，或者结构结合时带来部件

位置冲突问题，方法结合时存在前后步骤难以接续的问题。由于结合障碍的存在，使本领



 9/10 
 

域技术人员无法将公知常识顺利地结合。 

例如，案例二区别技术特征中被认定为常用技术手段的搅拌器，若应用于 D1 中实现沉

降的第二槽 30，则导致沉降难以进行；被认定为常用技术手段的滤膜，若代替 D1中的多孔

皮带，也难以实现连续运转或承受磨损，这均与 D1实现水处理的发明构思相违背。 

3. 是否存在改进动机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中不存在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或者已经用手段 A 解决该技术问题，

在此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没有动机也不容易想到用区别特征对应的手段 B 进行改进。

例如，案例三中 D1 的正方形承烧板不存在提高矩形棚板宽度方向强度的技术问题，且 D1

公开了通过制造工艺和在承烧板上加筋来提高强度，难以想到改变孔形状保证沿宽度方向

的强度。 

 

在撰写新申请时，要在申请文件中对本申请的各改进点进行深入透彻的描述，以便为

审查意见答复做出充分的铺垫。 

对于独立权利要求对应的说明书内容，明确阐述本发明要解决的特定技术问题，使其

区别于一般笼统的技术问题，并基于发明构思充分描述技术效果，通过说理阐明技术手段

与技术效果的关联性，同时强调特征之间的关联性，多角度挖掘技术效果，使整个发明的

构思完整呈现，突出本申请的独特性。由此，有利于在答复审查意见时强调本申请中被评

为公知常识的特征，是解决特定问题的特定手段，多方面的技术效果与单一的技术效果相

比也能侧面反应出区别技术特征的创造性高度。 

对于从属权利要求，结构的描述不应局限于零部件本身，而应明确其与主体部件的关

系，增强权利要求布局的逻辑性和整体性。说明书中除了描述从属权利要求自身的效果，

还要与发明构思核心的技术效果建立关联，以便在答复审查意见时，合并从属权利要求后

使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具有特定性，便于应对审查员用解决通用技术问题的公知常识评述

的情形。而且，要描述从属权利要求的特征如何与其它技术特征共同作用来实现效果，即

使该特征为公知常识，与其它特征结合后可能就不属于公知常识。 

总之，在撰写申请文件时，需要在申请文件中深入透彻地呈现发明构思，并进行多层

次、多角度的记载，以便在后续遇到公知常识类审查意见时找到更有说服力的切入点进行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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